
國立政治大學銓審請任—試用期滿送審作業 

項目編號 6-1 

項目名稱 試用期滿送審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說明 

一、 先予試用人員： 

    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訓練期滿成績及格函副本

核發先予試用派令後，檢具考試及格證書、派令、學歷證件等

相關資料送銓敍部審定。 

二、 主管人員填具試用人員成績考核表： 

    人事單位於試用人員試用期滿時將試用人員成績考核表送主管

人員考核其成績，成績及格者陳送機關 首長核定；成績不及格

者，提送考績委員會審議。 

三、 解職： 

    試用期滿成績不及格者，送考績委員會審查並經機關 首長核定

後，依規定發布解職令，並填具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績送審書

送銓敍部審定。 

四、 填具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績送審書： 

    試用期滿成績及格者，填具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績送審書送銓

敍部審定。 

五、 轉知： 

    除轉知當事人外，並將該試用人員之合格實授函，簽會會計單

位及出納知照，俾利辦理後續待遇調整事宜。 

控制重點 一、 試用人員於試用期間，單位主管人員應詳加考核其工作情形：

須敘明試用期間獎懲事由。有無法定應為試用成績不及格之情

事。 

二、 考核項目為「工作」、「忠誠」、「品行」、「學識」、「才能」、「經

驗」、「體格」，應將其具體事實分別摘要敘明，以評定試用成績。

三、 辦理試用期滿送審時應於送審書註明試用人員之職稱，試用起

始日期、期滿日期及試用成績。 

法令依據 一、 公務人員任用法。 

二、 公務人員任用法施行細則。 

使用表單 一、 試用人員成績考核表。 

二、 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績送審書。 

三、 學校試用期間具體事實紀錄表（試用不及格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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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02
http://www.gip.moj.gov.tw/ct.asp?xItem=118780&ctNode=7279&mp=067
http://www.gip.moj.gov.tw/ct.asp?xItem=118780&ctNode=7279&mp=067


四、 派令範本 

五、 解職令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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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ntb.gov.tw/person/index4.htm


國立政治大學銓審請任—試用期滿送審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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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予 試 用 人 員
試 用 期 滿

人事單位填具公務人員試
用期滿成績送審書 

送銓敍部銓敍審定

轉 知 當 事 人

登 記 人 事 資 料 

送考績委員會審查

解 職

成  績  不  及  格    

成績及格 

陳 機 關 首 長 核 定

服 務 單 位 評 分

準備 

陳 機 關 首 長 核 定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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